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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棒球代表隊輔導暨獎勵辦法 

 

93.04.13第58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1.25第13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10.18第17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6,8-12條條文 

107. 10. 16第187次行政會議修正第2-6條文及第12條文通過 

108.09.19 108學年度第1次學務會議修正第3、9條條文通過 

 

第 一 條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輔導獎勵本校優秀棒球代表隊成員，為校爭光，

為國儲才，特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輔導獎勵本校棒球代表隊，免費生名額以二十八人為基準，三十人為

限，依每學年度全國性比賽成績為前三名得以增加一名免費生名額最高至三十

人，自費生不限名額。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定之輔導獎勵由本校成立「開南大學優秀棒球代表隊輔導獎勵評核小

組」（以下簡稱評核小組）。 

評核小組，由總教練、四位教練、學務處體育與衛生保健組組長等為委員，總

教練為召集人，負責辦理本辦法獎勵對象之評核。每學年獎勵名單評核小組評

估審核後，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四 條  輔導獎勵方式如下： 

一、教練：提供伙食費、住宿費、服裝及訓練器材。 

二、免費生：提供減免學雜費與學生宿舍住宿費（含基本水電）、支給伙食費、

支給零用金、安排課業輔導、生活輔導、提供服裝及訓練器材，本項費用

支出由其他補助款優先支付，不足的部分由本辦法奬勵費補助之。 

三、自費生：提供安排課業輔導、生活輔導、提供服裝及訓練器材。 

第 五 條  免費生學雜費與住宿費減免期間與應具資格規定如下： 

一、免費生入學前二年內，取得下列資格之一，自入學年度起每學年度經本校

棒審會評核小組審核後，提供減免學雜費與學生宿舍住宿費等獎勵。 

（一）曾當選國家棒球代表隊國手者。 

（二）曾參加全國運動會棒球項目獲得前六名者。 

（三）曾參加教育部主辦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棒球項目最優級組獲得前六名

者。 

（四）曾參加中華民國棒球協會舉辦之全國性比賽最優級組前六名者。 

（五）曾參加本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比賽雖未得名次，惟其專長經本校棒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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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評核小組評估審核具有補強本校棒球隊整體戰力者。 

二、免費生入學前未取得前項資格，入學後獲得下列資格之一，自獲得資格之

次學年度起，每學年須經本校評核小組審核後，免費生給予減免學雜費與

學生宿舍住宿費等之獎勵。 

（一）當選國家代表隊選手者。 

（二）參加全國運動會棒球項目、獲得前六名者。 

（三）參加全國棒球協會舉辦之甲組棒球聯賽或錦標賽獲得前四名者。 

（四）參加全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舉辦之大專棒球聯賽第一級組或錦標賽

前六名者。 

（五）曾參加本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比賽雖未得名次，惟其專長經本校評核

小組評估審核具有補強本校棒球隊整體戰力者。 

第 六 條  免費生零用金之支給期間，須經本校評核小組評估後，免費生符合下列資格

者：每月支給零用金新臺幣壹萬貳千元： 

一、需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資格者，給予獎勵。 

二、需符合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資格者，給予獎勵。 

第 七 條  在學期間代表本校或贊助單位參加全國性運動競賽獲得優勝名次者，其標準依

「開南大學學生輔導與獎懲辦法」之規定敘獎。 

第 八 條  課業輔導對象與方式如下： 

一、輔導對象：因參加訓練、參賽致耽誤課業或課業程度需予補強之本校棒球

代表隊。 

二、輔導方式：由就讀學系於非比賽時間，聘請相關授課教師給予輔導。課業

輔導符合規定時數，成績考核及格者，得列為學期成績，並予登記。 

第二項授課教師依規定應核實支給鐘點費。 

第 九 條  生活輔導對象與方式如下： 

一、輔導對象：本校棒球代表隊選手。 

二、輔導方式： 

（一）由學校校長或贊助企業董事長擔任棒球隊領隊，全權負責棒球隊選手之

生活照顧、輔導及相關事宜處理。 

（二）由相關學系推薦適當教師擔任班導師，協助總教練照顧與輔導棒球隊選

手。 

（三）棒球隊總教練指派教練擔任棒球隊管理，協助總教練處理相關事宜。 

（四）相關系主任及學務處體育與衛生保健組組長為當然輔導老師，協助總教

練處理相關輔導事宜。 

前項各款所定之領隊、管理等，得比照規定支給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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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本辦法各項輔導暨獎勵所需經費之支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教練住宿、支給伙食費部份。 

二、選手減免學雜費與住宿費、支給伙食費、支給零用金及課業輔導費、服裝

及訓練器材等費用。上述經費依本校每學年編列之預算、教育部體育署及

企業贊助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附則： 

一、依本辦法第四條、第五條獎勵之選手，受校規記大過（含）以上處分者，

自被處分起，即取消獎勵。 

二、未正常參加訓練、比賽或經教練反應不能配合、表現不佳，經本校棒審會

評核小組審議屬實者，簽請校長核定後，取消或停止其相關獎勵。 

三、享有本辦法各項獎勵之選手，如退學、休學、轉學或不能繼續參與訓練、

比賽，經棒審會評核小組審議屬實者，簽請校長核定後尚未領取之獎勵費

用不再支給，如有特殊狀況者另議，由棒球隊表現優良學生遞補該免費名

額。 

四、每學年度錄取本校之高中畢業優秀運動績優生，入學前須來本校棒球代表

隊報到進行集訓，其高中優秀選手於該學年度到本校，由本校獎勵名額內

給予獎勵至學年度結束。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開南大學優秀棒球代表隊輔導獎勵評核小組」、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